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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藉圖救濟。自不得更以其權利受有損害為理由，

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土地。普通法院對此事件所為之

相反判決不得執行。

釋字第一一六號解釋（55.9.30.）

【解釋文】

支付國外廠商分期付款，訂有利息者，其利息所得，仍應由扣繳義

務人於給付時扣繳應納稅款。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之所得稅法第八十六條第三款明

定所得稅款之納稅義務人，為取得利息人，並不限於自然人，營利事業

取得利息，亦不例外。依同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扣繳義務人仍

應扣繳稅款，不因取得利息人非自然人，而免除其扣繳之義務，因而支

付國外廠商分期付款，訂有利息者，其利息所得，仍應由扣繳義務人於

給付時扣繳之。

釋字第一一七號解釋（55.11.9.）

【解釋文】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第三條第一款及第四條之

規定，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三十四條明定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罷免，以法律定之。第一

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係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及同法

施行條例之補充規定。其第三條第一款所定行蹤不明三年以上，並於

政府公告期限內未向指定機關親行聲報者視同因故出缺，第四條所定

候補人有此情形者喪失其候補資格，乃因中央政府遷臺後，為適應國家

之需要而設，與憲法有關條文尚無牴觸。




